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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校机关青工委、后勤青工委、附属医院团委：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全面把握《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教党〔2017〕62号)关于“扎实推动实践育人”的要求，丰富实践内容，创新实践形式，使大学生在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经研究，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
通过建设建成100家以上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着力承担学生的实践教育任务，促进学校和行业、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的建立，促进校地、校企、校校合作与发展，促进产学研相结合；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升实践育人工作成效。积极培育爱国家、爱社会、爱奉献、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的青年学生，努力造就具有大德、大智、大气和鲜明扬大烙印的一流人才。
二、申报条件
1.具有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社会实践基地应具有健全的教学运行、学生管理、安全保障等规章制度。
2.具有相对成熟的师资力量。社会实践基地的指导教师队伍应由学院教师和共建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共同组成，师资力量能够满足实践基地的教学需求。
3.具有科学可行的建设方案。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应具有成熟健全的、科学可行的共建方案，建设思路清晰，教学任务明确，保障体系完备。
4.具有开放共享的实践机制。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除承担共建学院的学生校外实践教育任务外，还应向全校其他学院开放。

5.具有特色鲜明的行业优势。联合共建实践基地的企事业单位应在行业领域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明显的优势，具有承担大学生实践教学任务的丰富经验和良好条件。

三、申报类别
1.思想引领类社会实践基地。拓展思想引领形式，强化思想引领地位，坚定我校大学生理想信念，培养社会责任感。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建基地、团日活动基地等。 

2.文化涵育类社会实践基地。深入挖掘文化涵育的丰富资源,充分发挥文化涵育作用,采取多种有效形式,深耕厚培我校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专业文化实践基地、传统文化基地、博物馆等。
3.素质拓展类社会实践基地。通过素质拓展，激发学生潜能，培养乐观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提高沟通交流的主动性和技巧性，树立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团队精神；丰富学生学习生活、社会教育的体验，形成正确的人际、情感和社会性价值观等教育目标。如素质拓展基地、城区、乡镇等。

4.创新创业类社会实践基地。以培养具有创业基本素质和开创型个性的人才为目标，培育我校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创新精神，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如高新科技园、科技公司、创业苗圃等。
5.其他类社会实践基地。

四、具体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此次申报工作，认真组织申报和建设工作。基地建设应符合《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管理办法（修订）》要求（附件1）。在建设社会实践基地时，要坚持“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指导方针，深入调查，仔细研究，突出专业特色或教育特点，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确保基地建设申报工作顺利开展。

2.严格把关，择优推荐。各学院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择优推荐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实践基地(3-5个)，被选作基地共建单位的企业或机构必须重视对大学生的教育管理，具有良好的育人条件，能够提供大学生参加专业学习、服务社会、勤工助学、就业择业、创新创业的物质条件。

3.注重联系，加强合作。各学院要从地方建设发展的实际需求和大学生锻炼成长的需要出发，与共建单位保持定期沟通机制，了解和掌握基地建设与工作动态，及时解决基地建设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基地。同时，以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为纽带，搭建校地双方之间合作的桥梁，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双赢”效果。在基地开展实践活动的师生要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和专业技能，积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和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并结合共建单位的实际需求，不断开拓新的实践项目。

4.把握时间，按时报送。请各学院于6月13日（周三）前将纸质版申报表(附件3)和汇总表(附件4)提交至校团委S201办公室，电子版材料发送到校团委邮箱。逾期视作弃权。

校团委联系人：刘斯文、毕亮，联系电话：87971700、87973990，联系邮箱：tuanwei@yzu.edu.cn。
附件：1.《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管理办法（修订）》      
     2.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意向书
         3.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申报表
         4.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申报汇总表
  5.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共建协议书
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
2018年5月23日    
抄送：校党委、团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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